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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工业大学文件  
 

 

河北工大〔2023〕12号 

 

河北工业大学 

关于印发《河北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与 

学位授予分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、部门∶ 

《河北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分离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河北工业大学 

2023 年 2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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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工业大学 

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分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以研究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，提

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工作效率，依据《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

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20〕9号）等文件和全国研究生

教育会议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毕业答辩是研究生准予毕业的必要环节，学位论文

答辩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必要环节。 

第三条 毕业答辩可与学位论文答辩合并进行，也可单独进

行。 

第四条 学位论文评阅通过的研究生，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

习年限内申请合并进行毕业答辩与学位论文答辩。 

（一）答辩通过者，准予毕业，并可按规定程序申请学位。 

（二）答辩未通过者，可由答辩委员会投票表决是否仅通过

毕业答辩。 

1.毕业答辩通过者，准予毕业，进一步修改论文后可在最长

学习年限内申请单独进行学位论文答辩。 

2.毕业答辩未通过者，答辩委员会同意进一步修改论文的，

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可另行申请合并进行毕业答辩与学位论文答

辩；答辩委员会不同意进一步修改论文的，须按结业或退学处理。 

第五条 学位论文评阅未通过的研究生，在学校规定的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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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年限内可申请单独进行毕业答辩。 

（一）研究生本人在征得导师同意的基础上，向学院学位评

定分委员会提出申请。 

1.获得批准者，参照评阅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，经导师同意

后提交所在学院，由学院自行组织毕业答辩。 

2.未获批准者，不再受理其申诉和单独进行毕业答辩申请。 

（二）毕业答辩委员会组成、工作程序及要求等参照学位论

文答辩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毕业答辩通过者，准予毕业。 

（四）毕业答辩未通过者，不再受理其单独进行毕业答辩申

请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2023级及以后研究生，2023级以前在

读研究生可参照执行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
